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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
收购应遵守的原则和规则有哪些-股识吧

一、问下湖北的朋友，黄山头酒厂何时被收购的，那酒怎么样好
喝么，当地销量市场认可程度怎么样

我公司刚刚代理了武汉的黄山头酒。
这个酒是我家乡的公安县的酒，好像还被国家推荐上过什么莫斯科的什么展览，小
时候长期看到，但是最近就蒸发了似的，08年被同是家乡的上市企业凯乐给收购了
，据我朋友说好像老家政府说要大力扶持这个酒，武汉现在广告力度也很大，现在
是等于从新打入武汉，所以武汉市场普及率很低，更遑论销量了。
这酒属于浓香型的，

二、收购应遵守的原则和规则有哪些

上市公司并购的1、资产收购资产收购指收购公司购买目标公司的全部或者主要资
产。
收购方一般要 承担目标公司的原有债权债务及法律风险。
资产收购所需要的行政审批
相对较少，但资产过户交割手续、税务处置较为复杂。
资产收购可以分为重大资产收购与非重大资产收购。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收购是指购买、出售、置换入公司资产净额、资产总额或主营业务占上
市公司净资产、总资产或主营业收入的 50%以上的交易。
重大资产收购 需要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批，
股东大会的决议文本应该报中国证监会及
上市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审核，同时向证交所报告，并公告
产权变动信息。
资产收购超过 70%的，还需要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
非重大资产收购不需要证监会的审批，一般只需要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的审批。
2、股权收购上市公司的并购通常可按股权收购的方式进行。
按中国法律规定， 股权 收购至少要遵循如下几个基本规则：(1)股票交易必须在依
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内进行。
(2)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
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并在任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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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不得转让。
(3)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投资者购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票
的百分之五之后，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 ；
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一
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票的百分之五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应当依
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 公告后二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4)除了外国和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的个人持有的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特 种股 (B股
) 和在境外发行的股票外，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千
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股权并购又可以通过

三、公司被收购以后员工待遇有什么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
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用人单位被收购，也就是变更投资人，依法不应影响劳动合同履行。

四、上市后会怎样

股份制企业初期募集资金发行的股票，称为原始股。
一般是一元1股，上市以后股价会上涨无数倍。
你爸持有的如果是法人股就不会立即上市流通。
强行收购是不会的，参看股份制企业的公司法。
可能会有一些措施条款的限制，上市之前都是会解决的，可以去聘请或者咨询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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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底消费股怎样？白酒类上市公司还会涨吗？

您好，一般消费类的股票在年底都是有波行情的，尤其是白酒类，至少会出现一波
短线行情的，如果短线方面强项的话可以做一把。
证券之星问股

六、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展开全部第四十六条
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千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超过的部分，由公司在征得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原买入价格和市场价格较低的一种
价格收购。
但是，因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量减少，致使个人持有该公司千分之五以上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的，超过的部分在合理期限内不予收购。
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个人持有的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和在境外发
行的股票，不受前款规定的千分之五的限制。
第四十七条 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
之五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
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但是，因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量减少，致使法人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的，在合理期限内不受上述限制。
任何法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后，其持有该种股票
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百分之二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法人在依照前两款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
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
第四十八条 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
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
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
买股票：（一）在收购要约发出前十二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
高价格；
（二）在收购要约发出前三十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
前款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前，不得再行购买该种股票。
第四十九条 收购要约人在发出收购要约前应当向证监会作出有关书面报告；
在发出收购要约的同时应当向受要约人、证券交易场所提供本身情况的说明和与该
要约有关的全部信息，并保证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产生误导。
收购要约的效期不得少于三十个工作日，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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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收购要约发出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收购要约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
第五十条 收购要约的全部条件适用于同种股票的所有持有人。
第五十一条 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普通股未达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
通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的，为收购失败；
收购要约人除发出新的收购要约外，其以后每年购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不
得超过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百分之五。
收购要约期满，收购要约人持有的普通股达到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数的百分
之七十五以上的，该公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终止交易。
收购要约人要约购买股票的总数低于预受要约的总数时，收购要约人应当按照比例
从所有预受收购要约的受要约人中购买该股票。
第五十二条
收购要约发出后，主要要约条件改变的，收购要约人应当立即通知所有受要约人。
通知可以采用新闻发布会、登报或者其他传播形式。
收购要约人在要约期内及要约期满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不得以要约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购买该种股票。
预受收购要约的受要约人有权在收购要约失效前撤回对该要约的预受。

七、收购应遵守的原则和规则有哪些

八、被上市公司收购的好处

股东能拿到好多钱

参考文档

下载：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pdf
《二级市场高管增持的股票多久能卖》
《股票停止交易多久》
《股票涨幅过大停牌核查一般要多久》
《股票资金冻结多久能解冻》
下载：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doc

                                                  页面 4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subject/27143060.html&n=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pdf
/subject/8717.html
/chapter/8739.html
/author/9317.html
/article/9996.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subject/27143060.html&n=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doc


收购应遵守的原则和规则有哪些    www.gupiaozhishiba.com
 

更多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白酒会怎么样啊》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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